
本局建照科建築法規研討會議紀錄

一、時間：99年 7月 14日（星期三）上午10時

二、地點：本局五樓建照科會議室

三、主席：本局建照科盛科長筱蓉              記錄：紀雯玲

四、討論與決議：

議題 1：有關建造執照申請案件之起造人非屬自然人時，其用印之公司

大小章是否需為公司印鑑章，提請討論。

 
決議：一、依據內政部 57 年 6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274048 號函（詳附件

一），說明：「凡人民向政府機關申請任何案件所蓋印章如

有不實情形時應負其法律責任，本案人民申請營造執照所附

土地權利證明書件，自無須由權利人檢具『印鑑證明』」，故

建造執照申請案件之起造人所蓋印章，無須檢視是否使用印

鑑章。

二、有關建造執照申請案件之起造人非屬自然人時，未使用公司

印鑑章非法所不許，惟申請建造執照時使用之印章仍應檢視

是否為同一副。

三、另有關建造執照申請案件發生私權糾紛時，仍請依內政部 62
年 2 月 23 日台內營字第 1610 號函辦理（詳附件二）。


